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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淄博市水土保持补偿费
征缴工作流程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区县水利局、高新区建设局、经开区综合事务服务中心、文昌

湖区水务局,国家税务总局淄博市各区县税务局: 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水土保持补偿费征缴工作，现将《淄博市

水土保持补偿费征缴工作流程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

贯彻执行。

淄博市水利局  国家税务总局淄博市税务局        

2021年 2月 9日

淄博市水土保持补偿费征缴工作流程（试行）

根据《财政部关于水土保持补偿费等四项非税收入划转税务

部门征收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20〕58号）和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水

土保持补偿费等政府非税收入项目征管职责划转有关事项的公告》

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21号）规定，自 2021年 1月 1日

起，水土保持补偿费划转至税务部门征收。为做好水土保持补偿

费征缴工作，明确水利、税务两部门工作职责，便于业务衔接，

特制定本工作流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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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一、征收机关

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水土保持补偿费由生产建设项目所在地

税务机关负责征收。

二、费额确定

根据《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水利

厅 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关于印发<山东省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

使用办法>的通知》（鲁财税〔2020〕17号）（以下简称《水保费征

收使用办法》），开办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的，水土保持补偿费缴

纳义务人应在项目开工前，一次性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；开采矿

产资源处于建设期的，缴纳义务人应当在项目开工前，一次性缴

纳水土保持补偿费；处于开采期的，缴纳义务人应当按季度缴纳

水土保持补偿费。从事其他生产建设活动的，缴纳时限由县级及

以上水利部门确定。

（一）一次性计征的建设项目，由水利部门根据批复的水土

保持方案及《山东省物价局 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水利厅关于降

低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鲁价费发〔2017〕58 号）

（以下简称《水保费收费标准》）确定应缴费额，在税务“非税信

息交换系统（审批端）”填报相关资料、数据后推送税务部门，并

通知缴纳义务人申报缴纳。

（二）开采矿产资源处于开采期的，由缴纳义务人按照《水

保费收费标准》，按季度上报水利部门开采量、应缴费额，由水利

部门在税务“非税信息交换系统（审批端）”填报相关资料、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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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推送税务部门，并通知缴纳义务人按季度申报缴纳。

（三）开采石油、天然气的，按照油气生产井占地面积每年

计征，由缴费人按照《水保费收费标准》，在每年年底前上报水利

部门油气生产井占地面积、应缴费额，由水利部门在税务“非税

信息交换系统（审批端）”填报相关资料、数据后推送税务部门，

并通知缴纳义务人按年申报缴纳。

（四）取土、挖沙（河道采砂除外）、采石以及烧制砖、瓦、

瓷、石灰的，根据取土、挖沙、采石量计征，由缴纳义务人按照

《水保费收费标准》，上报水利部门取土、挖沙、采石量及应缴费

额，由水利部门在税务“非税信息交换系统（审批端）”填报相关

资料、数据后推送税务部门，并通知缴纳义务人申报缴纳。对缴

纳义务人已按前三种方式计征的，不再重复计征。

（五）排放废弃土、石、渣的，根据排放量计征，由缴纳义

务人按照《水保费收费标准》，上报水利部门排放量及应缴费额，

由水利部门在税务“非税信息交换系统（审批端）”填报相关资料、

数据后推送税务部门，并通知缴纳义务人申报缴纳。对缴纳义务

人已按前四种方式计征的，不再重复计征。

（六）符合水土保持补偿费免征条件的项目，由缴纳义务人

上报水利部门水土保持补偿费免征请示，由水利部门根据批复的

水土保持方案及《水保费征收使用办法》等出具免征文件。

三、申报征收

（一）所属期为 2021年 1月 1日后的水土保持补偿费应纳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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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，由税务部门负责征收。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及矿产资源项目

建设期的，缴纳义务人在项目开工前一次性缴纳；矿产资源开采

期的，缴纳义务人在季度终了之日起 15日内申报缴纳。

（二）税务部门应及时受理缴纳义务人的申报缴费，辅导缴

纳义务人通过税务办税服务厅或使用电子税务局办理费款申报事

项，选择使用办税服务厅实时缴款、网上缴款、POS机缴款、微信、

支付宝等多种方式完成费款缴纳。税务部门应按照“便民、高效”

的原则，优化缴费服务，及时解决缴纳义务人在申报缴费过程中

遇到的问题，提高缴费满意度，同时严格按照规定的预算级次和

预算分配比例将费款征缴入库，为缴纳义务人开具税收完税证明。

（三）2021 年以前应缴未缴的水土保持补偿费（含开采矿产

资源处于开釆期的缴纳义务人 2020 年未缴纳费款），由水利部门

负责向缴纳义务人追缴，税务部门协助做好征缴工作。征收职责

划转后，税务部门发现缴纳义务人存在逾期未缴纳的，应及时将

未缴纳信息传递给水利部门，由水利部门依法依规催缴，税务部

门协助做好征缴工作。

（四）跨区县生产建设项目由市税务局、市水利局协商指定

区县税务部门征收。

（五）水利部门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履行滞纳金加收和处罚的

行政职权。税务部门按照水利部门核定的滞纳金金额、缴费期限

征缴入库。

四、退费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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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缴纳义务人误缴、税务部门误收需要退库的，由缴纳义务

人向原入库税务部门申请，税务部门会同水利部门进行审核后按

照现行有关退库管理规定办理退库。涉及项目变更等造成原确定

的应缴费款变更需要退费的，应当经水利部门批准后持相关批准

文件至原入库税务部门办理。其他情况退库及划转至税务部门征

收前、费款入库后需要退库的，由缴纳义务人向水利部门申请，

按照财政部门有关退库管理规定办理。

五、协作机制

有关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政策的解释说明，由水利部门负责；

有关征缴流程的解释说明，由税务部门负责。各级水利部门、税

务部门应建立工作协调机制，明确责任分工，统筹解决划转中、

划转后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，协商解决工作争议。要持续优化

缴费服务举措，加快推动信息系统互联互通，实现征缴信息实时

共享，不断提高工作质效，提升缴纳义务人的缴费满意度。

六、其他未尽事宜，按照现行法律法规等规定执行。


